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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  

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 申請同意書 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 申請同意書(財富管

理) 

授權範圍 

財富管理：與 貴行就各業務約定往來方式，辦理

特定金錢信託（包括但不限於共同基金(含私募基

金)、期信基金、海外債券、海外ETF、海外股票、

結構型商品、結構型金融債券）及基金代理收付

之推介/說明/交易申請/約定/變更、對帳單補發、

黃金存摺交易、簽署各產品交易申請書、W-8BEN

文件、約定條款等所有相關契約及文件。 

 

風險承受等級評估：法人戶之風險承受等級評估

(KYC)。 

 

 

 

 

顧客關懷訪查：包括但不限於核對留存於 貴行

之基本資料、銀行存款與黃金存摺餘額、特定金

錢信託產品庫存、保險庫存，簽署顧客關懷權益

確認書或電訪錄音。 

※以上授權項目不含「特定金錢信託總約簽署」、

「黃金存摺開戶」、「保險契約簽訂」、「專業

投資人/高資產顧客之申請/終止」及「顧客身分

審查」、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(CRS)」、「個

人戶之風險承受等級評估(KYC)」、「衍生性金融

商品風險屬性評估」等事項。 

授權範圍 

財富管理： 

與 貴行就各業務約定往來方式，辦理特定金錢

信託（包括但不限於共同基金(含私募基金)、期信

基金、海外債券、海外ETF、海外股票、結構型商

品、結構型金融債券）及基金代理收付之推介/說

明/交易申請/約定/變更、對帳單補發、黃金存摺

交易、簽署各產品交易申請書、W-8BEN文件、約

定條款等所有相關契約及文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顧客關懷訪查： 

包括但不限於核對留存於 貴行之基本資料、銀

行存款與黃金存摺餘額、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庫

存、保險庫存，簽署顧客關懷權益確認書或電訪

錄音。 

※以上授權項目不含「信託開戶(簽署特定金錢

信託總約)」、「黃金存摺開戶」、「保險契約簽

訂」、「專業投資人之申請/終止」、「高資產顧

客之申請/終止」及「顧客身分審查」、「共同申

報及盡職審查準則(CRS)」、個人戶授權人之「風

險承受等級評估(KYC)」等事項。 

第 2頁  

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 申請同意書 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 申請同意書(財富管

理) 

授權約定事項： 

1.~2.略 

3. 被授權人代理法人戶之風險承受等級評估

(KYC)，適用之產品範疇不含非組合式之衍生

性金融商品交易。 

 

 

授權約定事項： 

1.~2.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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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4. 本人承諾被授權人依本授權同意書所為之一

切行為均由本人負責，日後如發生任何問題

致 貴行有損害 

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5. 本人同意若曾簽署 貴行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

同意書」或「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

書」，如其內容與本授權同意書有相互牴觸

時，則該文件自本授權同意書生效日起自動

失效，並以本授權同意書為準 

。 

6. 本授權同意書於授權期間屆滿、 貴行收到本

人終止授權、未成年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民

法成年年齡或由 貴行知悉本人或被授權人任

一方死亡時終止效力。本人或被授權人完成

授權約定後，因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

更，或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嗣後具備完全行

為能力， 貴行得逕終止其授權約定。授權期

間倘被授權人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更，

本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 

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

本人進行交易，本人應自行承擔所受損害。

授權期間倘授權人死亡，被授權人應立即通

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因繼續受理被

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易致受有損害，被授

權人應對 貴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7. 本人同意 貴行憑本人之原留印鑑、本人簽蓋

妥之文件、或憑被授權人親簽加蓋妥本人與 

貴行往來業務而約定留存於 貴行原留印鑑之

文件辦理授權範圍內之業務，對本人皆生

效，本人不得否認。 

8. 本人同意 貴行如因法令規範變更、確保帳戶

交易安全或 貴行營運需要之前提下，得終止

授權約定或調整被授權人得代為辦理之事項

及授權期間與範圍，並得將調整後之約定事

項公告於 貴行網站上供查閱以代通知；本人

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調整日之期間向 貴行終

止本約定事項之效力，逾期未終止者，同意

依 貴行調整後之內容辦理。另授權範圍如有

依 貴行要求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本人親自辦

3. 本人承諾被授權人依本授權同意書所為之一

切行為均由本人負責，日後如發生任何問題

致 貴行有損害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4. 本人同意若曾簽署 貴行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

同意書」或「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

書」，如其內容與本授權同意書有相互牴觸

時，則該文件自本授權同意書生效日起自動

失效，並以本授權同意書為準 

。 

 

5. 本授權同意書於授權期間屆滿、 貴行收到本

人終止授權、未成年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民

法成年年齡或由 貴行知悉本人或被授權人任

一方死亡時終止效力。本人或被授權人完成

授權約定後，因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

更，或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嗣後具備完全行

為能力， 貴行得逕終止其授權約定。授權期

間倘被授權人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更，

本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 

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

本人進行交易，本人應自行承擔所受損害。

授權期間倘授權人死亡，被授權人應立即通

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因繼續受理被

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易致受有損害，被授

權人應對 貴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6. 本人同意 貴行憑本人之原留印鑑、本人簽蓋

妥之文件、或憑被授權人親簽加蓋妥本人與 

貴行往來業務而約定留存於 貴行原留印鑑之

文件辦理授權範圍內之業務，對本人皆生

效，本人不得否認。 

7. 本人同意 貴行如因法令規範變更、確保帳戶

交易安全或 貴行營運需要之前提下，得終止

授權約定或調整被授權人得代為辦理之事項

及授權期間與範圍，並得將調整後之約定事

項公告於 貴行網站上供查閱以代通知；本人

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調整日之期間向 貴行終

止本約定事項之效力，逾期未終止者，同意

依 貴行調整後之內容辦理。另授權範圍如有

依 貴行要求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本人親自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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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理者，本人即應親自辦理之。 

9. 本人同意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

65 歲者，本人將自行評估其代理辦理授權範

圍內業務之妥適性，如有需異動被授權人、

授權期間或終止授權等，將洽 貴行辦理；

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將年滿 80 歲

(含)者， 貴行得再次向授權人確認相關權益

事項，若無法配合或未完成相關確認等， 貴

行得基於風險控管之考量終止授權約定或婉

拒交易。 

10. 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聲明已完全知悉

並瞭解本授權同意書內容(包含 貴行依據個

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履行告知「個人

資料保護告知事項」之內容)，如此聲明有不

實，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願對 貴行因此

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。 

理者，本人即應親自辦理之。 

8. 本人同意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

65 歲者，本人將自行評估其代理辦理授權範

圍內業務之妥適性，如有需異動被授權人、

授權期間或終止授權等，將洽 貴行辦理；

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將年滿 80 歲

(含)者， 貴行得再次向授權人確認相關權益

事項，若無法配合或未完成相關確認等， 貴

行得基於風險控管之考量終止授權約定或婉

拒交易。 

9. 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聲明已完全知悉並

瞭解本授權同意書內容( 

包含 貴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

履行告知「個人資料保護告知事項」之內

容)，如此聲明有不實，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

證人願對 貴行因此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。 

 

 

「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書」修正對照表 

2026.03 版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2026.03 2025.07 

第 1 頁  

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書 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書(財富

管理) 

《留存資料》 

聯絡電話： 

《留存資料》 

通訊電話： 

第 2頁  

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書 玉山銀行 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書(財富

管理) 

授權約定事項： 

1.~2.略 

 

 

3. 被授權人代理法人戶之風險承受等級評估

(KYC)，適用之產品範疇不含非組合式之衍生

性金融商品交易。 

 

授權約定事項： 

1.~2.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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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4. 本人承諾被授權人依本授權同意書所為之一

切行為均由本人負責，日後如發生任何問題

致 貴行有損害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5. 本人同意若曾簽署 貴行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

同意書」或「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

書」，如其內容與本授權同意書有相互牴觸

時，則該文件自本授權同意書生效日起自動

失效，並以本授權同意書為準。 

6. 本授權同意書於授權期間屆滿、 貴行收到本

人終止授權、未成年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民

法成年年齡或由 貴行知悉本人或被授權人任

一方死亡時終止效力。本人或被授權人完成

授權約定後，因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

更，或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嗣後具備完全行

為能力， 貴行得逕終止其授權約定。授權期

間倘被授權人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更，

本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

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易，本人

應自行承擔所受損害。授權期間倘授權人死

亡，被授權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

致 貴行因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

易致受有損害，被授權人應對 貴行負損害賠

償責任。 

7. 本人同意 貴行憑本人之原留印鑑、本人簽蓋

妥之文件、或憑被授權人親簽加蓋妥本人與 

貴行往來業務而約定留存於 貴行原留印鑑之

文件辦理授權範圍內之業務，對本人皆生

效，本人不得否認。 

8. 本人同意 貴行如因法令規範變更、確保帳戶

交易安全或 貴行營運需要之前提下，得終止

授權約定或調整被授權人得代為辦理之事項

及授權期間與範圍，並得將調整後之約定事

項公告於 貴行網站上供查閱以代通知；本人

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調整日之期間向 貴行終

止本約定事項之效力，逾期未終止者，同意

依 貴行調整後之內容辦理。另授權範圍如有

依 貴行要求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本人親自辦

理者，本人即應親自辦理之。 

9. 本人同意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

3. 本人承諾被授權人依本授權同意書所為之一

切行為均由本人負責，日後如發生任何問題

致 貴行有損害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4. 本人同意若曾簽署 貴行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

同意書」或「授權他人代理異動/終止同意

書」，如其內容與本授權同意書有相互牴觸

時，則該文件自本授權同意書生效日起自動

失效，並以本授權同意書為準。 

5. 本授權同意書於授權期間屆滿、 貴行收到本

人終止授權、未成年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民

法成年年齡或由 貴行知悉本人或被授權人任

一方死亡時終止效力。本人或被授權人完成

授權約定後，因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

更，或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嗣後具備完全行

為能力， 貴行得逕終止其授權約定。授權期

間倘被授權人受監護/輔助宣告等情事變更，

本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致 貴行

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易，本人

應自行承擔所受損害。授權期間倘授權人死

亡，被授權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，如未通知導

致 貴行因繼續受理被授權人代理本人進行交

易致受有損害，被授權人應對 貴行負損害賠

償責任。 

6. 本人同意 貴行憑本人之原留印鑑、本人簽蓋

妥之文件、或憑被授權人親簽加蓋妥本人與 

貴行往來業務而約定留存於 貴行原留印鑑之

文件辦理授權範圍內之業務，對本人皆生

效，本人不得否認。 

7. 本人同意 貴行如因法令規範變更、確保帳戶

交易安全或 貴行營運需要之前提下，得終止

授權約定或調整被授權人得代為辦理之事項

及授權期間與範圍，並得將調整後之約定事

項公告於 貴行網站上供查閱以代通知；本人

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調整日之期間向 貴行終

止本約定事項之效力，逾期未終止者，同意

依 貴行調整後之內容辦理。另授權範圍如有

依 貴行要求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本人親自辦

理者，本人即應親自辦理之。 

8. 本人同意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年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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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65 歲者，本人將自行評估其代理辦理授權範

圍內業務之妥適性，如有需異動被授權人、

授權期間或終止授權等，將洽 貴行辦理；

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將年滿 80 歲

(含)者， 貴行得再次向授權人確認相關權益

事項，若無法配合或未完成相關確認等， 貴

行得基於風險控管之考量終止授權約定或婉

拒交易。 

10. 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聲明已完全知悉

並瞭解本授權同意書內容(包含 貴行依據個

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履行告知「個人

資料保護告知事項」之內容)，如此聲明有不

實，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願對 貴行因此

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。 

65 歲者，本人將自行評估其代理辦理授權範

圍內業務之妥適性，如有需異動被授權人、

授權期間或終止授權等，將洽 貴行辦理；

「被授權人」於辦理授權期間將年滿 80 歲

(含)者， 貴行得再次向授權人確認相關權益

事項，若無法配合或未完成相關確認等， 貴

行得基於風險控管之考量終止授權約定或婉

拒交易。 

9. 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聲明已完全知悉並

瞭解本授權同意書內容(包含 貴行依據個人

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履行告知「個人資

料保護告知事項」之內容)，如此聲明有不

實，本人、被授權人與見證人願對 貴行因此

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。 

 

 

「專業顧客專業投資人申請暨聲明書」修正對照表 

2026.03 版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2026.03 2024.05 

一、財力狀況 
(一)自然人（二擇一）： 

□提供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
之財力證明。 

□委託人/申請人於 貴行申請為專業
顧客/專業投資人資格當日，與 貴行
有單筆交易/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三百
萬元之等值外幣，且於 貴行之存款
及投資（含本筆投資）往來總資產逾
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，併此聲明委託
人之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以
上，日後辦理交易須符合前述單筆交
易/投資之金額始得以專業顧客/專業
投資人身分承作產品。 

一、財力狀況 
(一)自然人（二擇一）： 

□提供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 
財力證明。 

□委託人/申請人於 貴行申請為專業
顧客/專業投資人資格當日，與 貴行
有單筆交易/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三百
萬元之等值外幣，且於 貴行之存款
及投資（含本筆投資）往來總資產逾
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，併此聲明委託
人之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以
上，日後辦理交易須符合前述狀況始
得以專業顧客/專業投資人身分承作
產品。 

二、自然人(包含法人或基金之負責人)，應檢附

專業知識及交易經驗相關資料：【自然人/法

人申請成為高資產顧客時，若有授權他人代

理交易需要，應填寫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同

意書」或財金總處交易暨確認授權相關表單

辦理代理作業，並檢附被授權人具有「專業

知識」及「交易經驗」相關佐證】 

二、自然人(包含法人或基金之負責人)，應檢附

專業知識及交易經驗相關資料：【自然人/法

人申請成為高資產顧客時，若有授權他人代

理交易需要，應填寫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同

意書」(財富管理)或財金總處交易暨確認授

權相關表單辦理代理作業，並檢附被授權人

具有「專業知識」及「交易經驗」相關佐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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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交易經驗： 

1. 不含申請日當日或前 14 日內承作之交

易，僅認列單筆及定期定額申購(或買

進)及轉換交易，符合以下交易經驗類別

之一，應提供相關佐證並於下表右欄勾

選符合之金融商品項目。 

2.若為上市櫃公司無須檢附交易經驗佐證
文件，惟仍須勾選下表右欄金融商品項
目。 

※交易經驗： 

1.不含申請日當日或前14日內承作之交易，

僅認列單筆及定期定額申購(或買進)及

轉換交易，符合以下交易經驗類別之一，

應提供相關佐證並於下表右欄勾選符合

之金融商品項目。 

2.若為上市櫃公司無須檢附交易經驗佐證
文件，惟仍須勾選下表右欄金融商品項
目。 

表格: 
 
交易經驗類別(三擇一) 

1. 近二年具有至少五筆金融商品之交易經驗
(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外，須至少提供兩種類
型之金融商品) 

2. 近二年一筆持有至少六個月之衍生性金融
商品交易經驗 

3. 申請日近一年，有一筆限高資產顧客/專業
投資人申購商品之交易經驗 
 

符合左列交易經驗之金融商品（必勾選） 
□基金   
□海外債券  □票債券 □國內外股票 
□投資型保險 
□國內外 ETF/ETN    
 
 
(定期定額交易認列:基金、國內外股票、ETF 合
併計算至多認列 1筆)   
衍生性金融商品： 
□境內/境外結構型商品□期貨 □選擇權    
□權證 □組合式商品  
□結構型金融債券   
□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 

表格: 

交易經驗類別(三擇一) 
1. 近二年具有至少五筆金融商品之交易經驗

(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外，須至少提供兩種類
型之金融商品) 

2. 近二年一筆持有至少六個月之衍生性金融
商品交易經驗 

3. 申請日近一年，有一筆限高資產顧客/專業
投資人申購商品之交易經驗 

 
符合左列交易經驗之金融商品（必勾選） 
□基金   
□海外債券  □票債券 □國內外股票 
□投資型保險 
□國內外 ETF/ETN    
 
 
(基金、國內外股票及 ETF 定期定額交易合併計
算至多認列 1 筆)    
衍生性金融商品： 
□境內/境外結構型商品□期貨 □選擇權   
□權證 □組合式商品  
□結構型金融債券   
□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 

五、委託人/申請人若為上市上櫃公司，並向 貴
行申請為專業顧客/專業投資人，經委託人/
申請人確認有權辦理交易之人具備充分專
業知識、交易經驗及風險承擔能力，得免檢
附佐證資料。 

五、委託人/申請人若為上市上櫃公司，並向 貴
行申請為專業顧客/專業投資人，得免提供
投資專責單位主管或被授權人/經授權辦理
交易之人之專業知識、交易經驗之資格條件
佐證資料。 

委託人/申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簽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原留印鑑） 

 

委託人/申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(請親簽及蓋原留印鑑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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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高資產顧客申請暨聲明書」修正對照表 

2026.03 版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2026.03 2024.08 

財力狀況(擇一勾選)： 

□提供可投資資產淨值及保險商品價值達 

  等值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財力證明。 

□委託人於 貴行可投資資產淨值達等值 

 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，併此聲明委託人持 

  有等值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可投資資產淨 

  值及保險商品價值，且具備承擔高資產顧 

  客風險的能力。 

 

財力狀況(擇一勾選)： 

□提供可投資資產淨值及保險商品價值達 

  等值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財力證明。 

□委託人於 貴行可投資資產淨值達等值 

 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，併此聲明委託人 

  持有等值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可投資資產 

  淨值及保險商品價值。 

 

□專業機構投資人（不須提出財力佐證，詳參

下方說明）係指國內外之銀行、保險公司、

票券金融公司、證券商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政

府投資機構、政府基金、退休基金、共同基

金、單位信託、證券投資信託公司、證券投

資顧問公司、信託業、期貨商、期貨服務事

業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機構。 

 

二、自然人(包含法人或基金之負責人)，應檢附

專業知識及交易經驗相關資料：【自然人/法

人申請成為高資產顧客時，若有授權他人代

理交易需要，應填寫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同

意書」或財金總處交易暨確認授權相關表單

辦理代理作業，並檢附被授權人具有「專業

知識」及「交易經驗」相關佐證】 

※交易經驗：1.不含申請日當日或前 14 日

內承作之交易，僅認列單筆

及定期定額申購(或買進)

及轉換交易，符合以下交易

經驗類別之一，應提供相關

佐證並於下表右欄勾選符

合之金融商品項目。 

2. 若為上市櫃公司無 
須檢附交易經驗佐 
證文件，惟仍須勾選 

下表右欄金融商品項目。 
 
 

二、自然人(包含法人或基金之負責人)，應檢附

專業知識及交易經驗相關資料：【自然人/法

人申請成為高資產顧客時，若有授權他人代

理交易需要，應填寫「授權他人代理申請同

意書」(財富管理)或財金總處交易暨確認授

權相關表單辦理代理作業，並檢附被授權人

具有「專業知識」及「交易經驗」相關佐證】 

※交易經驗：1.不含申請日當日或前 14 日

內承作之交易，僅認列單筆

及定期定額申購(或買進)

及轉換交易，符合以下交易

經驗類別之一，應提供相關

佐證並於下表右欄勾選符

合之金融商品項目。 

2. 若為上市櫃公司無 
須檢附交易經驗佐 
證文件，惟仍須勾 
選下表右欄金融商 
品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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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: 
 
交易經驗類別(三擇一) 

1. 近二年具有至少五筆金融商品之交易經驗
(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外，須至少提供兩種類
型之金融商品) 

2. 近二年一筆持有至少六個月之衍生性金融
商品交易經驗 

3. 申請日近一年，有一筆限高資產顧客/專業
投資人申購商品之交易經驗 

 
符合左列交易經驗之金融商品（必勾選） 
□基金   
□海外債券  □票債券 □國內外股票 
□投資型保險 
□國內外 ETF/ETN    
(定期定額交易認列：基金、國內外股票、ETF
合併計算至多認列 1筆)   
衍生性金融商品： 
□境內/境外結構型商品□期貨 □選擇權    
□權證 □組合式商品  
□結構型金融債券   
□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 
 

表格: 

交易經驗類別(三擇一) 
1. 近二年具有至少五筆金融商品之交易經驗

(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外，須至少提供兩種類
型之金融商品) 

2. 近二年一筆持有至少六個月之衍生性金融
商品交易經驗 

3. 申請日近一年，有一筆限高資產顧客/專業
投資人申購商品之交易經驗 

 
符合左列交易經驗之金融商品（必勾選） 
□基金   
□海外債券  □票債券 □國內外股票 
□投資型保險 
□國內外 ETF/ETN    
(基金、國內外股票及 ETF 定期定額交易合併計
算至多認列 1 筆)    
衍生性金融商品： 
□境內/境外結構型商品□期貨 □選擇權    
□權證 □組合式商品  
□結構型金融債券   
□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 

四、委託人經 貴行說明以下事項後，委託人已

瞭解且具備投資風險之認識，並委請  貴行

提供各項金融商品或服務： 

1.委託人具備高資產顧客身分， 貴行將以

瞭解顧客程序所得資訊之基礎提供個人化

或客製化金融商品或服務。 

2.委託人於決定投資金融商品或接受服務

前，應先充分瞭解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可能

風險及最大可能損失。委託人係以專業投

資人或專業顧客身分接受 貴行提供金融

商品或服務，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

規範，並得排除「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

品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法」、

「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

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」、「境外結構型

商品管理規則」及相關法令有關一般顧客

/非專業投資人/非專業顧客之規範。 

3.貴行為委託人辦理之瞭解顧客程序所得資

訊概要。 

4.貴行規劃為委託人提供個人化或客製化金
融商品或服務之範圍概要，包括提供依「銀
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服務
管理辦法」所定高資產顧客適用之金融商品

四、委託人經 貴行說明以下事項後，委託人已

瞭解且具備投資風險之認識，並委請  貴行

提供各項金融商品或服務： 

(1)委託人具備高資產顧客身分， 貴行將以

瞭解顧客程序所得資訊之基礎提供個人

化或客製化金融商品或服務。 

(2)委託人於決定投資金融商品或接受服務

前，應先充分瞭解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可

能風險及最大可能損失。委託人係以專

業投資人或專業顧客身分接受 貴行提

供金融商品或服務，不適用金融消費者

保護法之規範，並得排除「銀行辦理衍

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

管理辦法」、「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

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

法」、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」及

相關法令有關一般顧客/非專業投資人/

非專業顧客之規範。 

(3)貴行為委託人辦理之瞭解顧客程序所得

資訊概要。 

(4)貴行規劃為委託人提供個人化或客製化
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範圍概要，包括提供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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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服務。 
 

「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
及服務管理辦法」所定高資產顧客適用之
金融商品或服務。 

八、其他聲明事項 

  委託人瞭解並同意就高資產顧客資格條件， 

貴行有權隨時進行合理調查，向委託人要求

提供 貴行認可之佐證，以檢視委託人符合

高資產顧客之資格要件。 貴行依相關法

令、主管機關規定或銀行公會相關自律規

範，要求徵提、更新相關證明文件、重新申

請或出具相關聲明時，委託人同意配合辦

理，嗣後如因 貴行依相關事證認定委託人

有不符合高資產顧客資格之情事， 貴行得

取消委託人之高資產顧客資格，或經 貴行

檢核委託人之財力未達高資產顧客應符合

之標準時，得予以限制控管並婉拒委託人申

請新增「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

品及服務管理辦法」第五條所列之 「高資產

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服務」。 

 

 


